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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司法审判中，案件往往复杂多变，法官无法仅依靠法条主义思维，套用三段论应对所有案件，还需采

取其他论证方式加以辅助，后果主义论证便是其中一种。法官通过在审判中适用后果主义论证思维，可

以更好地应对复杂案件，有利于提高审判质量，平衡复杂案件中的情理法问题。本文研究为理清简单案

件无法直接套用法条主义论证而需适用后果主义论证解决情理法统一的问题，研究思路为分析司法审判

中法官适用后果主义论证平衡情理法的必要性、困境及改进措施，最终得出法官在司法审判中适用后果

主义论证结论，实现对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双重保护，以司法正义引领社会正义，推动中国法治社会

发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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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judicial adjudication, cases are often intricate and dynamic, rendering it impractical for ju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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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ly solely on legal formalism and apply syllogistic reasoning to address all cases. It is essential 
to incorporate alternative modes of argumentation, and consequentialist reasoning stands out as 
one such approach. By integrating consequentialist reasoning into the judicial process, judges can 
adeptly navigate complex cases, thereby elevating the quality of adjudication and striking a deli-
cate balance between legal principles and equitable considerations in intricate cases. This study 
aims to elucidate the inadequacy of directly applying legal formalism to straightforward cases and 
the necessity for consequentialist reasoning to achieve a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legal principles 
and equity. The research approach involves analyzing the necessity, challenges,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for judges to employ consequentialist reasoning in judicial adjudication.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conclude that judges’ application of consequentialist reasoning in judicial adjudication 
ensures a dual protection of procedural justice and substantive justice, guiding societal justice 
through legal justice and promoting the feasibility of developing a rule-of-law socie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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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法治化进程，社会大众的法律意识上涨，人们愈发追求司法审判论证的合理性、正当性，

如何平衡审判中的情理法成了一道难题。现今的司法审判中，法条主义仍占据着主流。司法审判是将法

律和案件事实相结合的过程，在理想的司法审判模型中，法官能直接将法律规定适用在案件事实上，这

意味着法官只要严格坚持法条主义运用演绎推理的方式即可得出正当的司法结果。然而在实际司法审判

中，由于法律本身的漏洞、需要同时满足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等等一系列原因，法官无法仅仅依照法条

主义思维处理案件。 
结合中国司法审判传统进行分析可知，中国司法审判强调情、理、法的密切联系，民众对司法审判

具有情理法统一的期待，而后果主义论证到司法审判可以很好地兼顾情理法问题，更好地完善司法审判

体系。所谓后果主义论证，可以简单理解为，这是一种法官通过逆向的角度做出司法裁判论证的思维模

式[1]。 
本文将从在审判适用后果主义论证的必要性，在审判中适用后果主义论证存在的困境，及针对困境

的优化路径等几个角度展开分析。 

2. 司法审判中适用后果主义论证的必要性 

随着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司法案件也愈发复杂化，具有局限性的法律规定难以再直接套用，然而

法条主义仍然占据主流。同时，随着中国法治化发展，民众的法律意思也逐渐增强，开始主动关注司法

审判的效率与质量。法官面临的审判压力愈来愈大，仅靠传统的演绎推理模式不再能够应对复杂案件。 
司法审判中，法官除了需要保障形式上的合法性外，还要确保裁判内容上的合理，做到情理法相结

合的审判。后果主义论证可以完善规则，平衡形式理性与实质正义之间的矛盾，更能效发挥社会风尚的

功能[2]。 
下面笔者将浅析后果主义基本理论与在司法审判中适用后果主义论证的正面作用，分析在当今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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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运用后果主义论证的必要性。 

2.1. 后果主义论证基本理论 

后果主义本身不是新鲜的概念，它是人类思维与实践的基本方式之一，该理论的适用不限于法律领

域。后果主义理论在法律领域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法律规则评价体系、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等方面。在法

律论证方面，后果主义论证作为一种论证方法在司法活动中逐渐为人接受。区别于法条主义，后果主义

论证更关注司法审判的后果，以后果为逻辑起点进行分析。在各方的正义价值存在矛盾时，法官在依据

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合理地进行论证，以达到更好的审判结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部分西方法学家

对形式主义法学做出批判，在针对司法审判套用形式主义法学导致的不公反思的环境中，结果导向的裁

判思维应运而生，阿列克西、麦考密克等学者均在此领域都有研究。其中，麦考密克在不断深化的研究

中，提出了法律实证主义的新观点，认为应当寻求形式上、实质上合理性之统一，该论证方式有不同于

传统的法条主义的独特优势。在研究过程中，麦考密克通过分析英美法经典案例指出以传统法条主义大

前提、小前提、结论的三段论作为逻辑表现形式的演绎推理，后果主义论证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显

然由于其本身的基础性理由无法解释以及适用范围上具有的局限性等问题在论证上存在一些模糊，后文

也会对该问题和改进措施进行论述[3]。 
下面笔者将浅析后果主义基本理论与在司法审判中适用后果主义论证的正面作用，分析在当今司法

审判运用后果主义论证的必要性。 

2.2. 司法审判适用后果主义论证的积极作用 

2.2.1. 弥补法律规则和论证存在缺陷 
法官严格依法审判看似公平，但若每个案件都严格教条套用演绎三段论，侵害实质正义的结果是显

而易见的。世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法律，必然存在法律漏洞。法律漏洞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主观方面，法律漏洞属于立法上的缺陷，立法者的意识具有局限性，包括时代的局限性和认知的局限性；

客观方面，法条具有抽象的特征。教条地依照法律审判无疑是在司法上“自欺欺人”[4]。 
司法审判是一个“找法”的过程。法律漏洞不可避免，找法往往出现三种结果，一有法可依，二法

律漏洞而无法可施，三因法律漏洞而产生不确定概念。需明确一点，适用后果主义论证的“复杂案件”

并非是指案情复杂或是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即使是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若符合条件一“有法可依”

的情况，倘若在理清复杂关系后，能很好地适用法条主义论证方式，且审判所得出的结果符合实质正义，

那么该类案件不属于后果主义论证的目标案件。后果主义论证仅是为一个传统法条主义论证的补足手段，

而非完美的替代品，在适用法条主义论证无误的情况下，并不需要也不应当盲目适用后果主义论证模式

进行推理。对于后两种“法律漏洞而无法可施”或是“法律漏洞而产生不确定概念”的情形，要求严格

运用三段论的推理模式进行裁判不符合现实，过于严苛和强人所难，若强行生搬硬套法律，可能会导致

前后矛盾的说理，令人啼笑皆非的司法审判结果。法官不应只是“机械审判”，还应发挥主观能动性，

在后两种情形中，若法官选择适用后果主义论证思维可以起到很好的补足缺陷，更好地促进情理法统一

的结果。 

2.2.2. 保障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 
司法是一个寻求共识的过程，审判结果需要尊重民众的正义诉求，从过程到结果都应经得起法治社

会的考验。不良的审判结果会对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法官在司法裁判中通过后果主义论证方式弥补法

条主义缺陷，可以双重保护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实现，最终为社会生活做出正面影响[5]。 
当基本正当价值发生冲突或不同法条背后的价值发生冲突时，只考虑程序正义将可能导致审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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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实质正义，因此法官需要借助其他因素作出裁决[6]。程序正义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前提，而实质正

义反应个人权利得以保障的最终成效。在司法审判中应避免过分强调程序正义，而忽略实质正义价值的

情况。若只关注程序正义很有可能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7]。对于无法简单套用法条主义论证的案件，

应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后果主义论证做出符合人们价值的审判，平衡情理法，树立法律权威，培养公民

的法律信仰，促进法治社会的形成。 

3. 司法中适用后果主义论证存在困境 

3.1. 法官裁判尺度不统一 

法官是人而非裁判机器。后果主义论证在传统论证外存在“模糊地带”。如上文所述，现存的一些

法律规范存在着不确定的灰色地带，需要法官做出价值判断。法官利用后果主义论证处理案件时，一般

会对案件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进行预测和衡量，其中涉及到的正是价值衡量问题，因为现存理论并未在

后果主义理论中明确规定所应考虑的价值，此时便需要法官根据自身经验进行自由裁量，在此过程中会

势必会遇到一些衡量困难，可能导致案情相同，法官“定性”却不同的情形，即同案不同判。由于价值

判断具有主观性，法官根据自身经验进行自由裁量，还可能会导致恣意衡量。而法官在面对复杂案件时，

即无法适用法律或是法律模糊的情况下，要确保自由裁量权应当受到约束，保证司法裁判结果的公平公

正，堤防恣意衡量的可能性。除前文所述的对案件价值冲突把握的差异而导致“同案不同判”外，有时

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利益冲突不能通过法律予以解决，此时法官应该选择不予受理该案件或予以驳回起诉，

但是当存在法律不能救济时，出于人道主义的关心，法官若执意采取措施，明知无法可依而强硬地套用

法律，反而会扭曲法律适用，对中国法治化造成破坏性影响。法官作为法律职业工作者，除了其本身作

为人的朴素的道德观外，也有其职业道德意识，法官如无法准确识别何种案件是法律不能救济的，存在

不能以法律救济的案件时，不可以以自身对公平正义的衡量来裁判平，法官必须掌握利益衡量的尺度，

以同时实现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否则容易走向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深渊[8]。 

3.2. 后果主义论证适用存在模糊性 

正如前文所述，后果主义论证是法条主义论证之辅助，后果主义论证的存在并非完全取代法条主义

论证，充分肯定了法条主义论证的价值。实际审判案件中，由于案情之复杂，需要后果主义论证进行弥

补。然而为解决复杂案情适用后果主义论证，又将导致新的问题，即在审判中适用后果主义论证和法条

主义论证间的使用界限与比例，后果主义论证方式本身也存在不确定性，即司法审判中若以后果主义论

证分析案情则会存在价值多元，价值冲突的情况。 
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对于价值的理解，不同人有不同看法。公众对案件的评价源于内心的价值

标准，即传统习惯、道德规范评判是非曲直，以追求其在伦理习惯和道德基础上的满足感，这往往具有

主观性和大众性[9]。滥用后果主义论证可能会破坏司法独立性环境。换言之，根据不同的法官可能对于

不同价值的把握存在不同理解。同时，随着科技社会的飞速发展，社会必然会受到大的影响，在复杂多

变的社会环境中，法官在司法审判中需要关注的价值愈来愈多，愈来愈复杂，在这一情况中，明确采用

的价值标准是不容小觑[10]。公众对案件的评价源于内心的价值标准，即传统习惯、道德规范评判是非曲

直，以追求其在伦理习惯和道德基础上的满足感。此时的法官更应该保持冷静的专业姿态。 
依据前文的阐述可知，后果主义论证重视结果，但是适用后果主义论证后，所引起的不同结果，比

如可接受程度、符合法律原则、经济效益最大化等，目前没有统一的优先度标准。法官在司法审判中，

必然会面临优先度不明确的情况，这意味着在对后果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必须做出主观的判断，最终只能

根据个人偏好进行衡量，这将有可能导致前文所述的法官裁判尺度不统一，自由裁量范围扩大，案件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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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结果及说理内容都会出现不合理影响司法认可度[11]。 

4. 优化司法中后果主义论证适用的路径 

4.1. 提高法官职业水准 

正如前文所述，从法律论证的地位上来看，后果主义仅是法条主义的补充，接受后果主义并非否定

法条主义，司法的审判仍应符合形式逻辑。在说理不充分的情况下，法院所确立的一般规则的说服能力

就会大打折扣，逻辑上的混乱相比于实质上的判断不当会更加严重地消解法院裁决的形式合法性[12]。法

官在说理时，对于司法审判中所依据的规则进行充分说理，以增加司法审判结论的可接受性等，同时在

主观上要坚定自己的法律信念，杜绝法律虚无主义。后果主义论证中，法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即

个人的偏好将产生重大影响。后果主义论证并非不受约束，法官应尊重法律，并保障法律的权威性，法

律论证始于法律规则忠于法律制度。法律的严肃性和强制性表明法律是不容被随意解读和曲解的，法官

想要实现裁判合法性这一基本要求就需要深化严格遵循法律的信念感，避免因后果主义论证等实质性判

断在司法裁判中被关注而出现法律规则隐退的现象[13]。 
为规模化体系化的提高法官的职业水平，可以不定期通过开班培训等方式对司法审判的法律职业工

作者进行培养，邀请对在司法审判中适用后果主义论证较为了解的业界人士开办讲座课堂，提高法官包

括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意识等；通过学习指导案例以及鼓励法官类案检索，让法官面对相似案件时能使

得案件同判有迹可循，对于不同审判结果也有理可说。此外，法官需要针对不同案中可能会涉及到的其

他专业知识进行学习和研究，这有助于法官能做出合适的的司法裁判结果。 

4.2. 审判尊重现行的法律体系 

在司法实务中过度强调后果主义论证思维模式，可能会使法律规范成为仅仅只有包装的空壳，造成

对司法公正的损害，即存在法官恣意衡量问题。必须明确后果主义是一种辅助性的论证思维，是用于辅

助法条主义论证之存在。案件存在难易之分，在简单案件中，法律的规定是清晰明确的，案件的裁判结

果也是明了的，并不存在任何推理或适用的困难，人们对案件判决结果亦不会产生实质性分歧，唯有在

无法进行正向逻辑推理的案件中采用后果主义论证手段。实施后果主义论证，必须明确后果主义论证围

绕着法律体系内相关规定的立法目的进行，目的必须是为了完善法律规范体，维护合法权益，而非为了

谋取不正当利益[14]。 
司法不仅要对所涉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更要实现法律的整体价值。法律对正义的追求，

是要公正地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纠纷，在后果考量环节尽可能缩小法官恣意的空间，为后续的法律适用

环节提供合理、正当的前提和基础[15]。 

4.3. 完善后果主义论证理论 

后果主义论证在理论中存在模糊地带，这意味着在适用后果主义论证和法条主义论证间的选择以及

后果主义论证方式本身都存在不确定性。法官不是机械的审判机器，但这并不意味着审判中走向自由裁

量的极端。在制定规则时，作为法治国家，确保法官在司法审判中面对复杂案件时有所可依是必然的必

要的举措[16]。 
法律实践的日益复杂化，疑难案件的频发，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介的关注给传统法律方法带来了全新

的挑战，司法审判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权益，促进社会公平。如单纯依靠法条主义的教义推理，难以

获得一个让当事人和社会满意的裁判。但研究后果主义在司法中适用并不代表要滥用主义论证。即使法

官在运用后果主义论证时也应尊重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保证在一定规矩范围内运用。随着社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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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虽然目前在理论上仍存在模糊的地带，但是后果主义论证本身的价值是不可忽视的[17]。常言道，罗

马非一天的建成，学界应携手司法实务界投入精力共同研究后果主义论证在适用司法审判中存在问题，

探寻一个理论上充分，实践中有效的客观标准，努力将不确定的问题固定化、清晰化，从而保障有效审

判，情理法统一。 

5. 结语 

实践层面而言，法官采用后果主义论证能弥补法律规定本身的局限性，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能确

保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做到情理法统一，推动法治社会发展。后果主义论证并非十全十美，仍存在一

定问题。法官作为司法裁判过程中关键主体，尊重法律的权威，保证后果主义裁判的规范性，促使其扬

长避短，才能在日益复杂的案件中做出形式合法兼实质合理的判决，真正实现司法裁判中情理法统一。

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唯有不断地深入研究，相关司法审判理论才能愈加完善。相信假以时日，后果主

义论证将成为有利武器培养发展并保护中国法治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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